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石农发〔2025〕6 号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 2025 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

为扎实做好 2025 年全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按照《陕

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5 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

的通知》（陕农函〔2025〕145 号）《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调整

优化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措施的通知》（陕农发

〔2025〕6 号）和《安康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

工作方案（2023-2025 年）》，我局制定了《2025 年石泉县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石泉县农业农村局

2025 年 3 月 10 日



2025 年石泉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

为扎实做好 2025 年全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按照《陕西省

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5 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的通知》

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按照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工作定位，

立足维护养殖业发展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大局，坚持防

疫优先，扎实开展动物疫病免疫预防工作，切实筑牢动物免疫屏障。

（二）基本原则。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应免

尽免，落实完善免疫效果评价制度，强化疫苗质量管理和使用效果

跟踪监测，保证“真苗、真打、真有效”。

（三）目标要求。强制免疫动物疫病及猪瘟、鸡新城疫免疫密

度常年保持在 90％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100％；高致病性

禽流感、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70％以上，

免疫牛群抗体转阳率应不低于 80％；城镇注册犬狂犬病免疫密度达

到 90％以上，乡村有主犬狂犬病免疫密度不低于 70％。

二、免疫病种及范围

（一）免疫病种。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实

施强制免疫；对猪瘟、鸡新城疫、狂犬病实施全面免疫。各镇可根

据实际情况统筹做好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牛结节性皮肤病、羊传

染性胸膜肺炎等疫病的免疫工作。

（二）免疫范围

1.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所有鸡、鸭、鹅等家禽和鹌鹑、鸽子等



人工饲养的禽类，进行 H5 亚型和 H7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

2.口蹄疫。对所有牛、羊进行 O 型和 A 型口蹄疫免疫，对所有

生猪进行 0 型口蹄疫免疫。

3.小反刍兽疫。对全县所有未免疫或超过免疫保护期的羊只进

行小反刍兽疫免疫。

4.其他疫病。对全县所有生猪进行猪瘟免疫，对所有鸡进行鸡

新城疫免疫，对所有城镇注册犬和乡村有主犬进行狂犬病免疫。

三、疫苗种类

规模养殖场（户）应当自行选择经国家批准的强制免疫疫苗，

相关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

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中查询。畜禽散养户可选择使用省

级统一招标采购的强制免疫疫苗。规模养殖场（户）自行采购强制

免疫疫苗，采购时应以疫苗质量、免疫效果、售后服务和采购价格

等综合指标为评判标准。

四、组织实施

（一）制定实施方案。各镇应按照本计划要求，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辖区内强制免疫实施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对散养动物，

采取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与定期补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规模养殖

场及有条件的地方实施程序化免疫。

（二）扎实推进“先打后补”。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进度与实

效同抓，积极稳妥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确保 2025 年年

底前，实现符合条件、自行申领补助的规模养殖场“先打后补”全

覆盖。对散养户继续实行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要全面

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支持第三方服务主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多



种形式参与强制免疫工作，充分发挥第三方服务主体在强制免疫及

推进“先打后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三）严格疫苗管理。各镇要根据散养畜禽存栏情况，精准测

算疫苗需求量，制定疫苗需求计划。县畜牧兽医中心保障散养户所

需强制免疫疫苗，规模养殖场（户）自行采购或委托兽医社会化服

务组织采购免疫所需疫苗。各镇要严格落实疫苗管理制度，健全完

善疫苗入库、保管、出库、领用等管理手续，规范疫苗储运和发放

使用管理；加强疫苗储存设施运行维护，确保疫苗储运“全程冷链，

无缝对接”。完善疫苗使用台账和废弃疫苗无害化处理制度，严防因

疫苗保存、运输不当等，造成疫苗质量降低，杜绝疫苗浪费。

（四）组织开展培训指导。各镇要组织做好村级动物防疫员的

免疫技术培训，严格规范免疫操作，做好消毒和个人防护等相关工

作。要广泛开展“先打后补”政策宣传、解读和培训，及时将补助

范围、补助标准、操作流程等宣传到位。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

政策和技术宣传，提升养殖者自主免疫意识和防疫水平。

（五）做好免疫等信息记录核查。各镇要指导养殖场（户）通

过陕西智慧动监手机微信小程序，做好养殖场（户）备案、基础信

息更新和完善等工作，并在免疫结束后及时上传免疫情况，包括疫

苗种类、使用剂量、生产厂家、生产批号等信息。要安排专人依托

“陕西智慧动监”平台，做好有关免疫数据填报、免疫信息统计、

审核等工作，并建立免疫数据信息抽检、核查制度，确保数据准确。

陕西智慧动监的养殖场（户）备案、免疫等信息将作为申请强制免

疫疫苗补助的必要条件。

（六）落实免疫信息报告制度。对疫苗供应和免疫情况实行月



报告制度；在春、秋两季集中免疫期间，对免疫进展实行周报告制

度；出现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时，对紧急免疫情况实行日报告制度。

各镇要明确专人负责收集、统计免疫信息，免疫结束后按时报至县

畜牧兽医中心（联系人：康华玲），并及时反馈免疫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

（七）开展免疫效果评价。免疫结束后，县畜牧中心将按照《2025

年全县动物疫病免疫技术指南》要求开展免疫效果评价工作。各镇

要组织做好免疫效果监督监测，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未达到规定要

求的，要及时组织补免，监测结果将作为规模养殖场（户）强制免

疫疫苗补助核算的重要参考。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导。各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动物防疫工作负

总责，组织村防疫员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

保证免疫密度。县畜牧兽医中心负责组织强制免疫疫苗的调拨、保

存和使用监管。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要负责监督检查养殖场（户）

履行强制免疫义务，同时做好养殖环节强制免疫效果评价工作。

（二）落实主体责任。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动物疫病的免

疫主体，承担免疫责任，应履行免疫义务。要按有关规定建立免疫

档案，加施畜禽标识，做好免疫记录和相关免疫信息的录入、传送

工作，确保可追溯。对拒不履行免疫义务、因免疫不到位引发动物

疫情的养殖单位和个人，将依法处理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三）强化经费支持。强制免疫疫苗经费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

政共同承担，统筹支持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兑付强制免疫疫苗

“先打后补”补助、实施动物疫病监测净化、开展免疫效果评估和



人员防护等。各镇要积极组织辖区内规模养殖场按条件申报“先打

后补”免疫补助。

附件：2025 年全县动物疫病免疫技术指南



2025 年全县动物疫病免疫技术指南

为指导做好全县动物疫病免疫工作，依据《2025 年国家动物

疫病免疫技术指南》，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

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形势平稳。2024 年国内未报告发生家

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我县未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从流行

毒株看，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毒株以 2.3.4.4b 分支病毒为主，也

能检测到 2.3.4.4h 分支病毒。

（一）疫苗选择

选择使用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规模养殖

场可以在风险评估后选择重组禽流感病毒（H5）二价灭活疫苗。疫

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

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中查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1.规模场

种鸡、蛋鸡、种鸭、蛋鸭、种鹅、蛋鹅：14～21 日龄时进行初

免，间隔 3～4周二免，开产前进行三免，之后根据免疫抗体检测结

果，每间隔 4～6 个月免疫一次；商品代肉鸡、肉鸭、肉鹅：7～10

日龄免疫一次。饲养周期超过 70 日龄的，初免后间隔 3～4周二免；

鹌鹑等其他人工饲养的禽类：根据饲养用途，参考家禽的免疫程序

进行免疫。

2.散养户

春秋两季分别进行一次集中免疫，每月定期补免。有条件的地



方可参照规模场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3.紧急免疫

发生疫情时，根据应急监测或风险评估情况，对疫区、受威胁

区内的养殖场（户）开展紧急免疫。

（三）免疫效果监测

1.检测方法

按GB／T 18936《高致病性禽流感诊断技术》推荐的血凝抑制（HI）

试验检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H5 和 H7 亚型抗体。

2.免疫效果评价

免疫 21 天后，HI 抗体效价不低于 1：16（24 或 41og2），判定

为个体免疫合格。免疫合格个体数量占免疫群体总数不低于 70％，

判定为群体免疫合格。

二、口蹄疫

2024 年，全国口蹄疫疫情形势总体平稳，报告发生 3 起 O 型口

蹄疫疫情。从监测情况看，猪主要流行毒株为 0型 CATHAY 拓扑型毒

株和 0 型 Mya-98 毒株，牛羊主要流行 0 型 Ind-2001 毒株。我县近

年来未发生口蹄疫疫情。

（一）疫苗选择

选择与本地流行毒株抗原性匹配性好的疫苗。疫苗产品信息可

在中国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

文号数据”中查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1.规模场

综合母畜免疫次数、母源抗体效价等情况，仔猪可选择在 28～



60 日龄时进行初免，羔羊可在 28～35 日龄时进行初免，犊牛可在

90 日龄时进行初免。所有新生家畜初免后，间隔 1 个月进行二免，

以后每间隔 4～6 个月进行加强免疫。

2.散养户

春秋两季分别对所有易感家畜进行集中免疫，每月定期补免。

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规模场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3.紧急免疫

发生疫情时，对疫区、受威胁区内的养殖场（户）可根据应急

监测或风险评估情况开展紧急免疫。

（三）免疫效果监测

1．检测方法

使用灭活疫苗免疫的，按 GB／T18935《口蹄疫诊断技术》推荐

的 ELISA 方法检测抗体；使用合成肽疫苗免疫的，采用 ELISA 方法

监测 VP1 结构蛋白抗体。

2．免疫效果评价

猪免疫 28 天后，其他家畜免疫 21 天后，抗体检测结果阳性，

判定为个体免疫合格。免疫合格个体数量占免疫群体总数不低于

70％的，判定为群体免疫合格。

三、小反刍兽疫

2024 年全国小反刍兽疫疫情平稳，报告发生 1 起野羊疫情。从

监测情况看，交易市场存在病毒污染情况，流行毒株仍属于基因 IV

系，未发生明显遗传变异。我县近年来未发生小反刍兽疫疫情。

（一）疫苗选择

选择使用小反刍兽疫活疫苗。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



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中查

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1.规模场

根据本场母羊免疫和羔羊母源抗体情况，制定免疫程序。羔羊

在 3 月龄后进行免疫，之后结合免疫效果监测结果和风险评估情况

进行加强免疫。

2.散养户

春季或秋季进行集中免疫，每月定期补免。有条件的地方可参

照规模场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3.紧急免疫

疫区、受威胁区内养殖场（户）可根据应急监测或风险评估结

果，开展紧急免疫。

（三）免疫效果监测

1.检测方法

按照 GB／T27982《小反刍兽疫诊断技术》推荐的 ELISA 方法检

测抗体。

2.免疫效果评价

免疫 21 天后，抗体检测结果阳性，判定为个体免疫合格。免疫

合格个体数量占免疫群体总数不低于 70％，判定为群体免疫合格。

四、布鲁氏菌病

2024 年全国畜间布鲁氏菌病疫情数和发病动物数同比下降

21.75%和 16.48%。我省畜间布鲁氏菌病亦呈高位流行态势，主

要流行于陕北、渭北地区，关中、陕南地区相对稳定。我市为布病



非免疫区，禁止对牛、羊实施布病免疫。

五、猪瘟

我县猪瘟疫情控制较好，流行率极低。临床上，大型规模化猪

场几乎无临床疫情和病例，以非典型病例和个体感染为主；中小养

殖场（户）有零星疫情和散发性病例。

（一）疫苗选择

选择使用猪瘟活疫苗或亚单位疫苗。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

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

中查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养殖场应根据本场疫病流行状况、母猪免疫次数制定合适的免

疫程序。仔猪可在 28～60 日龄使用活疫苗进行初免，间隔 18 个月

后二免。种猪每 6 个月加强免疫一次。猪瘟疫苗应按照产品使用说

明书进行，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三）检测方法

采用 GB／T16551《猪瘟诊断技术》推荐的 ELISA 方法进行抗体

检测。

（四）免疫效果评价

免疫 21 天后，抗体检测结果阳性，判为个体免疫合格。免疫合

格个体数量占免疫群体总数不低于 80％的，判定为群体免疫合格。

群体免疫不合格时，要及时加强免疫接种。

六、新城疫

我县家禽新城疫疫情平稳。从监测情况看，鸡新城疫防控效果

较好。



（一）疫苗选择

选择使用新城疫灭活疫苗或弱毒活疫苗，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

国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数据”中查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种鸡、商品蛋鸡：3～7日龄，使用新城疫活疫苗进行初免；10～

14 日龄，使用新城疫活疫苗或灭活疫苗进行二免；12 周龄，使用新

城疫活疫苗或灭活疫苗进行强化免疫；17～18 周龄或开产前，使用

新城疫灭活疫苗再次进行免疫。开产后，根据免疫抗体检测情况进

行强化免疫。

商品肉鸡：7～10 日龄时，使用新城疫活疫苗进行初免，2周后，

使用新城疫活疫苗加强免疫一次。

肉鸽：25～30 日龄，使用新城疫灭活疫苗进行初免；40～45 日

龄，使用新城疫灭活疫苗进行强化免疫。种鸽在配种或开产前再强

化免疫一次。开产后，根据免疫抗体检测情况进行强化免疫。

（三）免疫效果监测

1.检测方法

采用 GB／T16550-2020《新城疫诊断技术》推荐血凝抑制（HI）

试验进行抗体检测。

2.免疫效果评价

HI 效价不低于 1：32（25 或 51og2），判定为个体免疫合格。个

体免疫抗体合格数量占免疫群体总数不低于 70％的，判定为群体免

疫合格。

七、狂犬病



2024 年，全国 5个省报告发病动物 123 头（只），主要为患病野

生动物引起家畜狂犬病疫情。我县动物狂犬病疫情稳定，患病犬仍

是主要传染源。

（一）疫苗选择

选择使用狂犬病灭活疫苗。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

“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中查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犬、猫 3 月龄时进行初免，12 月龄时二免，之后根据疫苗说明

书规定的免疫期限进行加强免疫。根据各地狂犬病流行情况，对家

畜等其他动物进行免疫。发生疫情时，对疫区、受威胁区的犬只及

其他动物可根据应急监测或风险评估情况开展紧急免疫。

八、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2024 年全国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流行毒株以 PRRSV-2 为主，部

分地区有 PRRSV-1 流行。

（一）疫苗选择

科学合理选择灭活疫苗和活疫苗。在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发病

猪场或阳性不稳定场，可选择使用和本场流行毒株匹配的活疫苗；

在阳性稳定场，需逐渐减少使用活疫苗；在阴性场、原种猪场和种

公猪站，需停止使用活疫苗。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国

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数据”中查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生长育肥猪可在 3周龄后免疫；母猪和后备母猪，在配种前 3～

4 周进行免疫，此后，每次配种前进行加强免疫。

在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发病猪场或阳性不稳定场，仔猪可在 2～



3 周龄免疫；生产母猪和后备母猪，在配种前 3～4 周进行免疫，此

后，每次配种前进行加强免疫。在阳性稳定场，需逐渐减少使用活

疫苗；阴性场不使用疫苗；原种、祖代和父母代种猪场，可停止使

用疫苗，实施净化；种公猪站，不使用疫苗。

在阳性不稳定猪场，可结合生物安全与免疫措施，实施闭群管

理，一次性引入足够量的后备母猪，与生产母猪群、仔猪等同步免

疫活疫苗，实施全进全出管理，逐步过渡到阳性稳定猪场或阴性猪

场。

（三）免疫效果监测

抗原和抗体检测均为阴性的群体免疫 28 天后，群体抗体转阳率

应大于 80％。群体免疫不合格时，要及时补免。

九、牛结节性皮肤病

全国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形势总体平稳，疫情呈点状发生态势。

从监测情况看，牛结节性皮肤病在我国存在一定的污染面，未免疫

群体疫情发生风险大。

（一）疫苗选择

选择使用山羊痘活疫苗或牛结节性皮肤病灭活疫苗。疫苗产品

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国家兽药基础信息查询”平台“兽药产

品批准文号数据”中查询。

（二）推荐免疫程序

采用 5 倍免疫剂量的山羊痘疫苗对 60～90 日龄牛进行免疫，之

后每年加强免疫一次。使用牛结节性皮肤病灭活疫苗免疫的，对 3

月龄以上牛进行初免，21 天后二免，之后每 6个月加强免疫一次。


